
广西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规划

（征求意见稿）

一、规划编制背景

农村供水事关民生，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是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

终关心农村供水问题，多次对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做出重要批

示和指示。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农村供水工作，连续

20 年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列入自治区政府为民办实事重点

项目，并将“有安全饮水”作为脱贫摘帽核验的主要指标之

一，于 2020年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十四五”以来广西

大力推进农村供水保障能力提升行动，经过多年建设，广西

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从水源到水龙头的农村供水工程体系，工

程长效运行管护机制逐步建立。

2023年 10月，水利部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农村供水高

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水农〔2023〕283号），要求优先推

进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加强小型供水工程规

范化建设和改造，强化农村供水工程标准化、规范化、专业

化管理，推动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保障工程长久稳定运行，

确保农村群众饮水安全，不断提升农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按照水利部有关要求，自治区水利厅牵头组织

编制《广西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基于全区农村供水建设与管理现状，对照农村供水

高质量发展新要求，系统剖析了全区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基

础、建设和管理短板，提出了 2024—2035 年全区农村供水

高质量发展目标、总体布局，以及提升水源保障能力、完善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实施水质专项行动、优化健全工程长效

运行管护机制、强化农村供水应急保障等重点任务，是指导

今后广西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二、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面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

手发力”治水思路和治水重要论述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按照水利部推进农村供

水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紧紧结合广

西自然条件和水资源禀赋，依托稳定充足水源，按照“建大、

并中、减小”原则，优先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

模化建设，因地制宜加强小型供水工程规范化建设和改造，

全面推行县域统管和专业化管护，大力构建“多源同质”“多

网融合”“同标同效”“四统、四预”广西农村高质量供水体

系，形成“体系布局完善、设施集约安全、管护规范专业、

服务优质高效”的广西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推进农

村供水现代化智慧化，着力提升供水风险防范能力，为凝心

聚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提供强有力的



农村供水安全保障。

三、基本原则

问题导向，因地制宜。深入分析和总结各地区在水源、

工程布局、水质达标以及管理管护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面临

的挑战，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优化资源配置，强化技

术支撑。同时，要充分考虑各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

平、文化习俗等因素，因地制宜地制定高质量发展策略和措

施。

城乡融合，规模发展。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要求，顺

应乡村发展规律，加快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

化发展，建立健全水质保障体系，夯实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

活条件的供水基础，最大程度实现城乡供水同网、同质、同

服务、同监管。

规划引领，示范带动。适应村庄人口流动变化、重大节

假日用水弹性变化和水源条件，满足农村居民生活和二、三

产业用水需求，系统谋划农村供水工作。有条件地区率先落

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县域统管，平急两用。考虑农村供水工程规模和分布，

采取以大带小、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加快推进县域统一管

理。整合优化现有应急保障资源，从应急方案、预警机制、

指挥系统、队伍物资、调动程序等方面，建立平急两用的农

村供水应急保障体系。

两手发力，完善机制。充分发挥政府资金引导作用，用



足用好财政资金、专项债券、建设用地、生产用电、水资源

费、税收优惠等政策，完善水价形成和水费收缴机制，两手

发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和运营。

四、规划范围与规划水平年

规划范围为广西全区 14个地级市、111个县（市、区）。

现状基准年为 2023年，规划近期水平年为 2028年，远

期水平年为 2035年。

五、规划目标

到 2028 年，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工程覆盖率、

千人以上工程进一步提升，集中供水工程 24 小时供水和计

量收费比例明显提升，初步形成体系布局完善、设施集约安

全、管护规范专业、服务优质高效的广西农村供水高质量发

展新格局。

到 2035 年，农村供水工程体系进一步完善，供水保障

程度和抗风险能力明显提升，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全面实现 24

小时供水，全面完成县域农村饮水安全标准化建设，“多源

同质”“多网融合”“同标同效”“四统、四预”的广西农村

供水高质量发展体系构建完成，基本实现广西农村供水现代

化。

六、总体布局

对标“体系布局完善、设施集约安全、管护规范专业、

服务优质高效”的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格局，依托广西正大

力构建的“两横八纵、六河连通，引补相济、调蓄结合”现



代水网之“纲”“目”“结”等稳定足水源，优先推进城乡供

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工程建设，因地制宜实施小型供

水工程规范化建设与改造；结合南方多水源特点，在广西现

代水网主骨架下打造农村供水骨干脉络之“藤”、各类供水

工程之“瓜”的农村供水网络，持续推进农村供水工程扩并

连通及规范化建设改造，逐步形成广西农村供水“一张网”，

不断提升广西农村供水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广西农村供水战

略储备能力。

七、主要建设任务

（一）提升水源保障能力

根据自然地理和供水人口分布，充分利用现有江河湖库，

以及已建在建水资源配置工程、大中型水库、重大引调水工

程、大型灌区等水利工程与实施中小型引调水工程进行衔接，

打造农村供水骨干脉络之“藤”、各类供水工程之“瓜”。在

资源性和工程性缺水地区，在加强水源选择论证的基础上，

新建一批小型水库项目，在山丘区和人口分散地区，因地制

宜新建一批塘坝（山塘）、堰坝、打井等小微水源工程，提

升应对干旱的能力。

（二）完善农村供水工程体系

从优先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大力推动集中供水规

模化发展、实施小型供水工程规范化建设和改造三个方面全

面完善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一是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

通过城市供水管网延伸、管网联通等扩并网措施，最大程度



实现城乡供水同源、同网、同质、同监管和同服务。二是大

力推进集中供水规模化工程，供水管网应尽可能在分区内联

通，提高干旱、水污染等特殊情况时应急供水能力。三是实

施小型供水工程规范化建设与改造，对于山区位置偏远、零

星散户、地势高且偏远的部分乡镇、村屯，经技术与经济论

证确无条件纳入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的，实施

小型供水工程规范化建设与改造。

（三）深入实施水质提升专项行动

根据《水利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 国家

乡村振兴局关于开展农村供水水质提升专项行动的指导意

见》（水农〔2022〕379号）要求，重点围绕改善强化水源保

护、强化净化消毒、加强水质检测监测、建立风险防控机制

工作，实施水质提升专项行动，对标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要

求，持续推进农村供水水质提升，实现从“喝上水”向“喝

好水”转变。

（四）健全优化工程长效运行管护机制

健全农村供水管理责任体系，夯实“三个责任”，健全

完善“三项制度”。推进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健全优化县域

统管标准服务体系、运营管理体系、监管责任体系、服务保

障体系。开展县域农村饮水安全标准化建设，以县域为单元，

系统谋划，梯次推进。按照“设施良好、管理规范、供水达

标、水价合理、运行可靠”的原则，加快农村供水工程标准

化管理。



（五）强化农村供水应急保障

建立健全平急两用的应急供水保障体系，完善应急供水

管理组织体系，加强对供水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领导。健全

农村供水应急预案，强化应急水源和物资储备，做好应对洪

旱灾害、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供水保工作。加强对应急供水

设施的日常监测和维护，确保供水系统在紧急情况下能够正

常运行。

八、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作为贯彻落

实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动的一项重要举措，坚持自治区

统筹、市县抓落实，强化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加强部

门联动，健全部门协调、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切实推动农

村供水保障工作各项措施落实落地。

（二）加大资金投入。坚持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多渠

道落实资金，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统筹用好中央水

利发展资金、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中央水库移

民扶持基金等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同时充分用好投融资优惠

政策，对于集中供水规模化工程和具有一定收益的项目，主

要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银行贷款、引入社会资本等方式

落实建设资金，积极探索“供水+”模式，为工程建设提供

资金保障。

（三）落实支持政策。依法依规开通涉及工程审批的绿

色通道，落实国家及自治区支持农村供水工程优惠政策。各



地依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科学选址，市县优先安排年度新

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优化程序，确保土地供应。自然资源

部门负责落实农村供水工程用地政策，供电部门负责落实经

批准建设的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用电执行农业生产用电价格，

税务部门负责落实农村供水工程建设、运营有关税收优惠政

策。

（四）加强科技引领。针对农村供水区域共性、特殊水

质问题、数字孪生建设等开展技术攻关，筛选先进实用技术。

支持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优势企业发挥技术优势，加强农

村供水工程净水等适宜技术、装备研发，尤其是针对小散工

程的简易方便、实用耐用的小型农村供水设施研发。积极推

动相关成果在农村供水工程建设管理中推广应用。组织专业

技术人员对工程建设、改造及运行管理进行指导帮扶，切实

提高建设标准、管护水平。

（五）加大宣传引导。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

门，认真总结推进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和广西农村饮水安全

标准化建设县域先行示范区的经验做法，加大宣传报道和推

广的力度，以点带面发挥好示范效应。加强《广西壮族自治

区农村供水用水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饮用水水源保护条

例》等法律法规和农村供水、水源保护、节水用水政策的解

读和宣传贯彻，联合生态环境部门做好水源地“划、立、治”

与科普宣传，利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水厂“公众开

放日”等活动，强化农村群众的节水、爱水、惜水、护水行



为，提高用水户安全用水、节约用水和有偿用水意识，营造

良好发展氛围。


	一、规划编制背景
	二、指导思想
	三、基本原则
	四、规划范围与规划水平年
	五、规划目标
	六、总体布局
	七、主要建设任务
	八、保障措施

